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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暨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23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孙华先生为公司首

席财务官（财务总监）的议案》和《关于调整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控制

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高级管理人员辞职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 2024年 6月 21日收到公司首席财务官（财务总监）石莹女士

递交的书面辞呈。石莹女士因控股集团整体组织安排，将赴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任职，故辞去公司一切职务，其辞呈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石莹女士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石莹女士直接

持有公司 133,000股股份，其辞去公司一切职务后将继续遵守《上市公司股东减

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号——股东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规定。 

石莹女士在公司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公司的经营管理、规范

运作和稳健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石莹女士在任职期间所

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和董事会审计与风险控制委员会审核同意，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孙华先生为

公司首席财务官（财务总监）（简历见附件），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孙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系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除此之外，

孙华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其

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孙华先生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情况 

鉴于公司聘任孙华先生为首席财务官（财务总监），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

事管理办法》的规定，审计与风险控制委员会成员应当为不在上市公司担任高级

管理人员的董事。故孙华先生不再适合担任第九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控制委员会

委员，拟由公司董事吴丹毛先生接替孙华先生担任董事会审计与风险控制委员会

委员。调整后的第九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控制委员会委员为： 

荣健（主任委员）、吴丹毛、张国安、黄晓京、杨晓军 

特此公告。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6 月 24 日 



附件：首席财务官（财务总监）简历 

孙华先生，1971年出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会计学士，澳大利亚新南威

尔士大学国家会计商学硕士，注册会计师（CPA），英国国际会计师（AIA）。曾

任北京万通先锋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在嘉华东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期间，曾负责对胜利精密、天力锂能等科技类项目的投资。现任万通投资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1年至 2014年、2018年至今任公司董事。 

 


